附件
标准光纤探头参数要求

各位供应商： 

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现对以下项目编号为XM2025-XJ012进行询价采购，现邀请贵单位就以下采购项目内容进行报价。
一、项目内容
（一）项目要求

1、光程:10mm；

2、波长范围: 190nm～1100nm；

3、光纤长度：1.8m；

4、探头头部外径:15mm；

5、探头总长：约180mm；

6、最大浸入深度:100mm；

7、最大压力:6bar；

8、最高温度:150℃；

9、光纤耦合器中心高度：15mm；

10、需适配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使用（品牌：岛津，型号：UV-2700i）。
11、配置清单

	序号
	名    称
	单位
	数量

	1
	标准光纤探头（含2条光纤）
	套
	1

	2
	微量池
	个
	1

	3
	光纤耦合器
	个
	1


12、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60天内。

13、售后服务要求：保修期不低于1年。
14、价格要求：

1）货物总报价不超出82000元；否则报价无效。

2）报价包括运费、包装费、现场搬运费、安装调试、产品首次检测/计量费、售后服务费及其它一切相关费用。 

3）所开具发票必须为一般纳税人增值税专用发票（13%税点）。

15、付款方式

设备到货并验收合格后，甲方根据乙方开具的合同总价100%的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发票、验收合格报告后的20个日历日内向乙方支付100%货款。

（二）报价文件应至少包括以下部分，否则报价无效：

1、报价单（须加盖单位公章），格式详见附件

2、营业执照

二、报价须知

（一）报价方式： 

1、本项目以电子邮件报价形式进行报价,即报价人应当在报价截止时间前向指定邮箱wuyongmin@xmzjy.org及wujintai@xmzjy.org发送经报价人盖章扫描的报价文件，邮件主题需体现项目编号。报单价一次报出，不得更改,填写后不得涂改挖补,否则报价无效。
2、报价单必须在2025年10月13日（周一）17点30分（报价截止时间）之前发送至我院指定邮箱；报价开启时间为2025年10月14日（周二）8点00分。报价供应商无需到场。

（二）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报价无效：

1、报价文件内容不完整的；

2、超过报价截止时间提交报价的；

3、报价方式不符合本报价须知要求的；

4、报价人有弄虚作假或串标、围标等违法行为的；

5、报价文件不能实质性响应本询价函的。

6、报价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不得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等情形。

7、报价人不得存在其他法律法规认定报价无效的情形。

（三）确定成交供应商原则：根据实质性响应本项目询价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四）报价人一旦递交报价文件，即视为认可本询价方式及报价须知的所有内容。

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2025年10月9日

报价单（参考）
报价人名称：                          项目编号∶XM2025-XJ012                     货币单位：元
	合同包
	货物名称
	品牌及规格型号
	数量
	报价(现场交货价)
	交货期
	备注

	
	
	
	
	
	
	

	
	
	
	
	
	
	

	
	
	
	
	
	
	

	
	
	
	
	
	
	

	
	
	
	
	
	
	

	总价：大写：                                            小写：               

	所报价设备满足本项目（编号为XM2025-XJ012）所有技术参数要求。


报价人提交的报价文件中与本询价函的要求有不同时，应在报价文件中特别说明，否则视为报价人接受本询价函的所有要求。报价人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报价人盖章

报价时间：

